
— 1 — 

山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

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 
 

第 164号 

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   签发人：于成河 袭 燕 

 

 

关于启用复工复学人员电子健康 

通行卡的通告 
 

各市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，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各成员单

位，省直有关部门(单位)： 

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有序推动复工复

学，根据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

室《关于启用复工复学人员健康通行卡的通告》（第141号，以

下简称141号文件）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在鲁人员申办健康通行卡

业务效率，避免接触感染，保障顺利出行，决定依托电子健康

卡开通线上办理复工复学人员电子健康通行卡业务。有关事项

如下： 

一、办理范围与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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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办理范围 

在山东省境内连续居住14天及以上，因复工复学需要出行

至异地的（以下简称出行人），可申请办理电子健康通行卡。 

（二）办理程序 

电子健康通行卡办理需进行出行人自行填报承诺、大数据

平台核验、管理人员核验签发三重管理。 

1.出行人线上提出出行申请、填写相关基本信息并作出真

实性承诺; 

2.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根据后台疫情相关大数据记录进行

核验； 

3.出行人所在社区（村）疫情防控小组授权管理人员（以

下简称签发人）据实进行核签。经授权的企事业单位也可为本

单位人员核签电子健康通行卡。 

（三）办理条件 

出行人连续14天以上没有发热（37.3℃以上）、持续干咳、

乏力等症状，且排除以下情形的，可申请办理电子健康通行卡： 

1.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出院后观察未满14天的； 

2.疑似病例、阳性感染者，未治愈或隔离观察未满14天的； 

3.被确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阳性感染者的

密切接触者，未解除隔离医学观察的； 

4.离开本省行政区返回后居家观察未满14天的； 

5.与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人员有接触史，隔离观察未满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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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的。 

二、电子健康卡办理与出示 

（一）办理渠道 

1.“健康山东服务号”微信公众号办理。在微信公众号中

查找并关注“健康山东服务号”公众号，在“防疫专区”点击

“健康通行卡”栏目，根据提示使用相关功能。 

2.“爱山东APP”办理。在手机软件市场查找并下载安装“爱

山东APP”，注册后在“首页-热点应用”点击“健康通行卡”

栏目，根据提示使用相关功能。 

（二）申办流程 

1.个人申请。出行人点击“健康通行卡”栏目后，选中“通

行卡申请”按照提示填写141号文件要求的相关基本信息和当日

体温信息，有条件的可录制测量体温小视频（选填），确认后

进行承诺提交申请。提交申请后，系统生成待审核状态的黑白

电子健康通行码。 

2.签发。签发人收到经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核验后的“出

行人健康通行卡申请”提示信息后，点击“健康通行卡”栏目，

选中“通行卡签发”，查看出行人申请信息。如有必要进行远

程面对面核实，可点击“视频通话”，待出行人接受通话申请

后，进行视频连线，询问核实相关信息，并要求出行人远程测

量体温，对体温正常者确认健康信息并进行签发。 

3.电子健康通行卡生成。签发后电子健康通行卡将根据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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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情况呈现三种颜色之一，即红色、黄色、绿色，其中红色代

表不满足出行条件，应向所在社区（村）或单位报告，必要时

通报当地疫情防控部门；黄色代表需要信息进一步完善核实后

通行（如测量体温等），或者健康通行卡已过期、需重新申报；

绿色代表可以直接通行。电子健康通行卡样式见附件。 

4.出示。根据需要，出行人点击“健康通行卡”栏目，选

中“通行卡出示”，管理人员对出示“绿色健康通行卡”的出

行人直接放行。管理人员可根据当地疫情防控需要，点击“健

康通行卡”栏目后，选择“扫一扫”查看出行人详细信息。 

三、签发人员管理 

（一）签发人员范围。签发人员实行授权签发管理，授权范

围一般为社区（村）疫情防控小组成员；能够对单位员工进行

规范健康管理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主管人员也可经社区（村）

授权后作为签发人员。 

（二）签发人员授权。社区（村）确定签发人员后，由签发

人员任意选取一种办理渠道，点击“健康通行卡”栏目，选中

“签发人员维护”，根据功能提示填报所在村居村委会（或居

委会或法人单位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村委会（或居委会或法

人代表）名称、签发人员所属单位名称、姓名、职务、联系电

话等。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将对签发人属地或单位进行自动校

验，通过后签发人具备健康通行卡签发权责。 

四、其他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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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电子健康通行卡自办理之日起5天内有效，并在5天

内通过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进行疫情大数据动态比对管理。有

效期内出行人需每日打开“健康上报”模块，点击“每日健康

上报”，填写个人体温及健康状况后提交，以保持电子健康通

行卡为绿色。 

（二）本通知下发后，健康通行卡原则上实行远程“零接

触”在线办理。不具备条件的，也可现场办理，电子卡与纸质

卡具有同等效力。 

（三）已经推广应用健康信息管理系统的市可依据本文件

进行功能完善，保证功能一致。 

 

附件：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卡样式 

 

 

 

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 

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 

2020年 2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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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卡样式 

 

图 1 绿色健康通行卡（通行） 

 

图 2 黄色健康通行卡（待行） 

 

图 3 红色健康通行卡（禁行） 


